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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跟投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（2023年 8 月 29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） 

 

为推动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股份公司”

或“华侨城”）项目快速落地实施，强化项目现金流管理，

加快纯地产项目的周转，提升资产管理效率以及激励项目团

队追求项目整体利益最大化，推动华侨城整体战略目标实现，

特修订本办法，以适配公司当前业务发展需要。 

一、跟投项目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公司投资开发的纯地产项目。具体包括： 

（一）由华侨城操盘开发的，通过招标、拍卖或挂牌等

市场化方式获取土地的纯地产项目。 

（二）由华侨城操盘开发的合资项目、收购项目等其他

情形的纯地产项目。 

原则上所有投资开发的纯地产项目必须实施跟投，确因

项目类型、性质不适合跟投的，应经公司办公会审批同意。 

二、跟投管理机制 

公司董事会是项目跟投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，项目跟投

管理办法须经公司办公会审议、党委会研究讨论、董事会审

定通过后方可执行。公司负责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制定及修

订，授权公司二级单位和城市公司按照跟投管理办法实施跟

投相关事宜。公司委托中介机构每年年中集中开展项目跟投

审计，对跟投过程及结果的合规性进行审查；同时通过抽检、

督察等形式确保跟投管理办法落地并合法合规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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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跟投额度 

（一）跟投额度上限： 

每个项目跟投资金不超过该项目经营资金峰值的 1%。

合资项目跟投额度上下限需按照华侨城方在项目中的权益

比例折算。 

个人强制跟投额度上限为不超过个人跟投下限额度的 3

倍；个人自愿跟投额度上限为单人单个项目不超过 10万元。 

（二）跟投额度下限： 

跟投资金下限为单人单项目的跟投下限，按照岗位职责

和其对跟投项目负责任的关联程度与重要程度，分梯度设置

跟投下限金额，个人跟投额度不低于 2万元。 

四、跟投人员范围 

事业部/项目部（公司）、其他涉及房地产业务的公司负

责人、关键骨干员工；事业部/项目部（公司）隶属的城市公

司负责人，投资、营销、产品设计、工程、成本采购、财务

等部门负责人；事业部/项目部（公司）、其他涉及房地产业

务的公司隶属的，与跟投项目直接相关的二级单位投资、营

销、产品设计、工程、成本采购、财务等部门负责人均为强

制跟投范围人员。其他涉及房地产业务公司、事业部/项目部

（公司）及其隶属的城市公司的员工可自愿跟投。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公司本部员工不可参与跟投。 

五、跟投本金的进入及返还 

跟投资金应在项目土地成本缴纳达到 50%的时点（收并

购项目为交易对价缴纳达到 50%的时点）后 90 个自然日内

支付至项目银行账户内。跟投人需自筹跟投资金。资金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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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为员工的合法薪酬以及法律、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，公司

及其下属企业不得为跟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担保与借款。 

项目最高经营资金峰值开始回落后，保证资金存量富余，

可以启动跟投本金返还。截至项目整体累计经营现金流回正

当季度，最多返还员工 80%跟投本金；至项目模拟清算（项

目签约销售面积达 90%）时返还剩余跟投本金（前提条件需

项目模拟清算 IRR大于可研 IRR，若项目模拟清算 IRR 小于

可研 IRR，剩余部分跟投本金在项目销售结转率达到 90%且

项目已收到回款大于可研投资总额时返还）。 

六、跟投收益分配 

跟投人员收益分配按照跟投权益比例分享项目净利润。

跟投收益按照“实际跟投金额×股东 IRR×本金占用时间”

以及“跟投本金占项目经营资金峰值的比例”综合确定。 

项目根据每年经审计后的累计净利润计算当前累计跟

投收益，在本项目累计经营现金流为正时，每年 6 月底前发

放对应跟投收益。 

七、风险保障 

跟投退出时，若项目亏损或股东 IRR 为负，有权追回跟

投人员应承担的亏损。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任期激励标准的

20%作为项目跟投的风险担保金（属于延迟支付任期激励的

一部分），待次年可进行清算的跟投项目清算审计完成后，

视项目盈亏状况进行返还。若项目盈利，则全额返还；若项

目亏损，则在补足跟投人员尚应承担的项目亏损（扣完为止）

后，方可返还剩余奖励年薪。 


	（2023年8月29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）

